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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召开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(第

一期)品种二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 

 

 

 

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(第一期)品种二

债券持有人 

根据《关于召开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

券(第一期)品种二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》，平安

不动产有限公司于2025年3月13日召开了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

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(第一期)品种二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

有人会议，现将会议召开情况及决议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债券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发行人名称：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 

（二）证券代码：155573 

（三）证券简称：19 不动 04 

（四）基本情况：本期债券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完成发行，

发行规模 7.5 亿元，票面利率 4.4%，债券期限 7（5+2）年，由
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受托管理人。 

二、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名称：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

债券(第一期)品种二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

本公司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

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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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召集人：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 

（三）债权登记日：2025年3月12日 

（四）召开时间： 2025年3月13日 

（五）投票表决期间：2025年3月13日 至 2025年3月13日 

（六）召开地点：线上 

（七）召开方式：线上 

线上会议参会方式将于会议召开前发送至参会人员。 

（八）表决方式是否包含网络投票：否 

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记名投票表决。具体会议表决方式详见

《关于召开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(第一

期)品种二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》“四、表决程

序和决议效力”。 

（九）出席对象：1、除法律、法规和规则另有规定外，于

债权登记日（2025年3月12日下午15:30交易结束后）在中国证券

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或适用法律、法规和规则规定的其他机构

托管名册上登记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或者委派

代表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，并行使表决权。2、发行人：平安不

动产有限公司。3、见证律师将对会议的召集、召开、表决过程、

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有效表决权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。4、受

托管理人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。5、其他。 

 

三、会议审议事项 

议案1：关于变更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召开持有人会议部

分流程的议案 

“19不动04”债券持有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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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原事项 

根据《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

有人会议规则》第三章第七条“受托管理人或者自行召集债券持

有人会议的提议人（以下简称“召集人”）应当至少于持有人会

议召开日前10个交易日发布召开持有人会议的公告”。 

根据《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

有人会议规则》第三章第九条“拟出席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

券持有人至迟应在会议召开日之前5日以书面方式向会议召集人

确认其将参加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及其所持有的本次未偿还债

券面值，并提供本规则第十五条规定的相关文件的复印件（即进

行参会登记）；未按照前述要求进行参会登记的债券持有人无权

参加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”。 

二、变更事项 

为了及时更好的维护债券持有人的权益，拟结合相关实际情

况，特此申请各位债券持有人同意豁免“受托管理人或者自行召

集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提议人（以下简称“召集人”）应当至少于

持有人会议召开日前10个交易日发布召开持有人会议的公告”的

义务，豁免“拟出席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至迟应在

会议召开日之前5日以书面方式向会议召集人确认其将参加本次

债券持有人会议及其所持有的本次未偿还债券面值，并提供本规

则第十五条规定的相关文件的复印件（即进行参会登记）；未按

照前述要求进行参会登记的债券持有人无权参加该次债券持有

人会议”的要求。并同意召集人不晚于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前

5个交易日（含当日）发布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及相关议案。 

上述有关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变更，对本次会议亦发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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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。 

 

本议案须经出席本次会议并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（或债券

持有人代理人）所持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为

有效。 

现将本议案内容提请各位债券持有人审议。 

 

同意100%，反对0%，弃权0% 

 通过 

 

议案2：关于拟提前兑付“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

行公司债券(第一期)品种二”的议案 

“19不动04”债券持有人： 

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）于2019年7月

26日发行了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(第一

期)品种二（以下简称“本期债券”），目前本期债券存续规模

为7.5亿元，发行人根据公司资金安排，拟提前兑付本期债券，

即提前兑付本期债券本金及截至提前兑付日的应计利息，上述提

前兑付方案具体如下： 

一、本期债券原兑付方案 

（一）付息、兑付方式：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

复利。每年付息一次，到期一次还本，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

付一起支付。 

（二）付息日：2020年至2026年每年的7月26日，若投资者

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20年至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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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每年的7月26日。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

第1个工作日；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。 

（三）兑付日：兑付日期为2026年7月26日；若投资者行使

回售选择权，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4年7月26日。如

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；顺延期

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。 

（四）支付金额：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

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

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；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

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券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

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。 

二、本期债券提前兑付方案 

为保障全体债券持有人利益，发行人秉持公平公正原则，拟

定提前兑付方案如下： 

（一）本次提前兑付本金：750,000,000元（兑付比例：

100.00%）； 

（二）本次提前兑付时间：2025年3月24日（星期一）； 

（三）本次提前兑付每张应付本金：按照100元/张进行偿付； 

（四）本次提前兑付计息期限：2024年7月26日至2025年3

月24日（算头不算尾，即资金实际占用天数），共计241日； 

（五）本次提前兑付票面利率：4.4%； 

（六）本次提前兑付每张应付利息：人民币2.9052元

（100*4.4%*241/365=2.9052（四舍五入保留4位小数））。 

（七）本次提前兑付每张应付本息：人民币102.9052元

（100+2.9052=102.905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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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议案须经出席本次会议并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（或债券

持有人代理人）所持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为

有效。 

现将本议案内容提请各位债券持有人审议。 

 

同意100%，反对0%，弃权0% 

 通过 

四、律师见证情况 

上海世一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进

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，认为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和召

开程序、召集人资格及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、会议表决程序

和表决结果等事宜，均符合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等

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募集说明书》、《债券持有人

会议规则》的规定，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五、其他 

截至债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

券持有人（包括代理人，下同）合计持有本期债券面值总额共计

43,500万元，占本期债券未偿还总额的58%，其中出席且有表决

权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占本期债券未偿还总额且有表决

权的96.52%。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由超过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总

额且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的债券持有人出席，根据《债券持有人

会议规则》，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有效。 

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通过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

占出席本次会议并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未偿还债券面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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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额的100%，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议案获得出席债券持有

人会议且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二分

之一以上同意，根据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，本次议案获得通

过。 

 

六、附件 

《上海世一律师事务所关于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2019年公

开发行公司债券(第一期)品种二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

的法律意见书》 

 

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 

2025 年 3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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